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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
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起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2024 年 3 月 15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120240008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 2024年 5月 16日， 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
或决定。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了审计并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并出具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对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在 2023年度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对公司 2022 年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在 2023
年度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 公司尚未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后续能否获上
海证券交易所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基本情况
因公司《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天健审〔2023〕7-357 号）被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23 年 4
月 27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暨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5）。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为进一步确保公司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内部审计和控制，密切关注资金的流向和

使用情况。 严格实行股东大会、董事会、总裁办公会的分层决策制度，组织公司相关人员加强对《资金
管理制度》的贯彻与执行，明确资金支付严格依据系统规范指令执行，提高对资金支付合规的审查力
度；通过信息系统规范资金电子审批及支付权限，确保全员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制度》；强化资金内部
控制的执行与监督，持续加强对财务人员和内部审计人员的技能培训，夯实财务基础工作、加强资金
管控和内部审计监督，提高责任意识和工作能力，保障公司的资金安全。

针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要求，对公司 2022年年报、2022 年半年报、2022
年一季报及 2022 年三季报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并已及时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10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5）。

2023年 6月 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印发
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37号）。 浙江证监局就公司资金占用事项未按相关规定履行决策审
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等事宜出具警示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及相关人员收到浙江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4）。公司按监管要求，已在规定时间
内向浙江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2023年 7月，为全面完善公司内部控制，确保内控制度能全面覆盖公司业务运营和日常管理，公
司全面梳理了审批程序及决策权限，对各部门《决策权限》进行了修订，囊括业务、人力、行政、财务等
各个方面。 此次修订的《决策权限》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权限，明确各项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
此外，公司联合金杜律师事务所开展了《证券合规法律培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
员均到现场参加了学习。 此次培训的组织与开展必要有效，强调了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和违法责任，
旨在强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披露意识，后续公司将不定期组织控股股东、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运作规则的学习培训，提升规范运作管理水平。

2023 年 8 月，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2023〕108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公司资金占用事项未按相关规定履行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等事宜对
公司、关联方奥康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有关责任人作出通报批评的决定，具体内容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告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按监管要求，已在规定时间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
交书面整改报告。

2024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2024〕7-721号）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天健审〔2024〕7-722号），并出具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
对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在 2023 年度消除情况的专项说
明》（天健函〔2024〕7-40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对公司 2022年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在 2023年度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天健函〔2024〕7-41号）。 公司尚未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后续能否获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2024年 3月 15日，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振滔先生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120240008 号、证监立案字 01120240009 号），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王振滔先生立案。

同日，公司收到浙江证监局印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4〕33 号）。 浙江证监局就公司在
2021年年报、2022年年报和 2023年半年报中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相关资金
占用款项已归还）及公司资金支付、经销商管理相关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等事宜出具警示函，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1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浙江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4-006）。

2024年 3月 20日，就上述警示函所述事项，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关于对浙江奥康鞋
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公函〔2024〕0077号）。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告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按监管要求，已在规定时间内分别向浙江证监局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2024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2024]12 号），
浙江监管局就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事项及关联交易未披露事项拟对公司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相应罚款；拟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警告，并处以相应罚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9）。

2024 年 5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7 号），浙江监管局就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资金占用事项及关联交易未披露事项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并处以 300 万元罚款；对实际控制人王振滔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 万元罚款；对董事兼总裁王进权给
予警告，并处以 80 万元罚款；对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翁衡给予警告，并处以 80 万元罚款。 依据
《行政处罚决定书》，本次涉及公司的立案事项已调查、审理终结。《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本次涉及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行为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17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
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缴
纳罚款。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第 9.8.4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

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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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永嘉县千石奥康工业园公司视频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2,973,0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125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王振滔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翁衡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30,717 99.8744 242,300 0.125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30,717 99.8744 242,300 0.125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30,717 99.8744 242,300 0.125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30,717 99.8744 242,300 0.1256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635,717 99.8252 337,300 0.1748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6.01 议案名称：董事长王振滔先生 2023年度薪酬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68,000 97.7994 467,300 2.2006 0 0.0000

6.02议案名称：董事兼总裁王进权先生 2023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555,717 99.7299 467,300 0.2701 0 0.0000

6.03议案名称：其他董事、监事 2023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32,000 98.5717 303,300 1.428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30,717 99.8744 242,300 0.1256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573,517 99.7929 399,500 0.207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669,717 99.8428 242,300 0.1255 61,000 0.0317

10.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573,517 99.7929 399,500 0.207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
董事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30,717 99.8744 242,300 0.1256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张伦义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91,734,418 99.3581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948,000 73.7570 337,300 26.2430 0 0.0000

6.01 董事长王振滔先生 2023年度薪酬 818,000 63.6427 467,300 36.3573 0 0.0000

6.02 董事兼总裁王进权先生 2023 年度
薪酬 818,000 63.6427 467,300 36.3573 0 0.0000

6.03 其他董事、监事 2023年度薪酬 982,000 76.4023 303,300 23.5977 0 0.0000

7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43,000 81.1483 242,300 18.8517 0 0.0000

8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885,800 68.9177 399,500 31.0823 0 0.0000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
案 982,000 76.4023 242,300 18.8516 61,000 4.7461

10 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的议案 885,800 68.9177 399,500 31.0823 0 0.0000

11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独立董事制度、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的议案

1,043,000 81.1483 242,300 18.8517 0 0.0000

12 关于选举张伦义先生为第八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46,701 3.6334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董事长王振滔先生 2023年度薪酬》已获通过，关联股东奥康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王振滔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兼总裁王进权先生 2023 年度薪酬》已获通
过，关联股东王进权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他董事、监事 2023 年度薪酬》已获通过，关联股东
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王振滔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姚磊、周理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002277 编号：2024-028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21日下午 15:00（星期二）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月 21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友阿总部大厦 13楼 1301会议室（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朝阳前街 9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子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06,951,88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29.1895 %。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01,527,7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800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424,1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891%。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17 名（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503,1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665%。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注：百分比差额为四舍五入导致）。
1、审议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6,508,0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9％；反对 443,8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表决通过。

2、审议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6,508,0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9％；反对 443,8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表决通过。

3、审议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6,508,0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9％；反对 443,8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表决通过。

4、审议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暨 2024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01,598,84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846％； 反对

5,353,0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5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通过。

5、审议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6,508,0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9％；反对 443,8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059,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750％； 反对
443,8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250％； 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6、审议关于《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6,508,0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9％；反对 443,8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059,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750％； 反对
443,8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250％； 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7、审议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6,508,0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9％；反对 443,8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059,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750％； 反对
443,8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250％； 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8、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8.1 非独立董事 202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406,508,0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9％；反对 443,8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059,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750％； 反对
443,8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250％； 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8.2 独立董事 2023年度津贴
表决结果：同意 406,508,0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9％；反对 443,8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059,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750％； 反对
443,8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250％； 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8.3 监事 202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 406,508,0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9％；反对 443,8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6,059,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750％； 反对
443,84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250％； 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06,508,0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9％；反对 443,84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表决通过。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0、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1 候选人： 胡子敬先生， 赞成 406,462,051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6％，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候选人：胡硕先生，赞成 406,464,0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1％，

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候选人： 陈学文先生， 赞成 406,460,164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2％，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候选人： 龙桂元女士， 赞成 406,495,045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7％，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 候选人：胡子敬先生，赞成 6,013,3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678%。
10.2 候选人：胡硕先生，赞成 6,015,3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984%。
10.3 候选人：陈学文先生，赞成 6,011,4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388%。
10.4 候选人：龙桂元女士，赞成 6,046,3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752%。
11、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1 候选人： 谭光军先生， 赞成 406,460,045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1％，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2 候选人： 杨迪航先生， 赞成 406,460,048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1％，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3 候选人：汪峥嵘女士，赞成 406,460,0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791％，

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1 候选人：谭光军先生，赞成 6,011,3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370%。
11.2 候选人：杨迪航先生，赞成 6,011,3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370%。
11.3 候选人：汪峥嵘女士，赞成 6,011,3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370%。
以上 7位当选董事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12、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1 候选人： 谢红波女士， 赞成 406,460,045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1％，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2.2 候选人：刘立坚，赞成 406,460,0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1％，当

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2.1 候选人：谢红波女士，赞成 6,011,3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370％。
12.2 候选人：刘立坚，赞成 6,011,3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370％。
以上 2位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1 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
三、本次会议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达代炎，黎雪琪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002277 编号：2024-030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05 月 21 日在友阿总部大厦会
议室召开了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于 2024 年 05 月 11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传真
等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出席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应到监事为 3人，实到人数 3人。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
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监事谢红波女士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
会议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对以下事项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一、审议关于选举谢红波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谢红波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 9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阿波罗商业城百货

柜柜长，阿波罗商业广场经理办副主任，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公司团购部副经理、经理、资深经理、团
总支书记，公司团委书记、政治部部长。 现任公司大宗业务分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红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谢红波女士非失信被执行人，亦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审议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0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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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05 月 21 日下午在友阿总部大

厦会议室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于 2024年 05月 11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
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和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到董事为 7 人，实到人数 7 人，含独立董事 3 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胡子敬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胡子敬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后，董事会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选举胡子敬先生，杨迪航先生、汪峥嵘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中胡子敬先生为

主任委员。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选举杨迪航先生、胡子敬先生、谭光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杨迪航先生为

主任委员。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选举汪峥嵘女士、胡子敬先生、谭光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汪峥嵘女士为

主任委员。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选举谭光军先生、胡子敬先生、汪峥嵘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谭光军

先生为主任委员。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中杨迪航先生、胡子敬先生、谭光军先生、汪峥嵘女士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3、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聘任胡硕先生为公司总裁；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胡硕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2）聘任龙桂元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龙桂元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任期

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3）聘任崔向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崔向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4）聘任薛宏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薛宏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5）聘任陈学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审议结果：7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陈学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4、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一致通过聘任江南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

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5、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高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6、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相关审批权限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董事会有权审批公司向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授信事

项。 为了提高决策效率，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和商业规范，公司根据《公司章程》
及有关规定，提请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之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公司向银行或非银行机构的融资、授
信事项。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05 月 22 日

附件：
1、胡子敬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0年 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共

产党第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00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68年 12月参加工作，历任人民鞋店副经理、南门口百货大楼经理、长沙友谊华侨公司经理、湖南长
沙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长沙阿波罗商业城总经理、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阿控股”）总裁、本公司总裁。 现任友阿控股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湖南
友阿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沙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长沙友阿五一广场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友阿云商网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常德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德友阿国际广场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邵阳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友阿小北湖有机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湖南聚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湖南友阿奥莱城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友阿商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汨罗民泰恒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汨罗友阿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八
爪鱼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日，胡子敬先生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友阿控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 4.60%的股份。 胡子敬
先生与公司总裁胡硕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子敬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2、胡硕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 年 4 月出生，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曾任本公司副
总裁、营运总监、品牌招商事业部总经理、友谊商城总经理，湖南友阿云商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
友阿控股董事，湖南友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津友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友
阿奥莱城商业有限公司董事，湖南友阿便利超市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八爪鱼国际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沙汉悦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省友阿酒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友
阿智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友阿企友购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友阿硕辉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汨罗民泰恒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湖南八爪鱼跨境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
湖南友阿商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沙芙蓉区友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
事、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胡硕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胡硕先生与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胡子敬先生
为父子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硕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龙桂元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
计师，注册税务师。1987年参加工作，曾任湖南长沙友谊（集团）公司会计主管、友阿控股经营管理中心
财务部经理、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现任长沙市芙蓉区友阿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监事，湖南友阿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监事， 郴州友谊阿波罗商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湖南友阿云商网络有限公司监
事，湖南友阿小北湖有机农业有限公司董事，汨罗民泰恒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郴州友阿商业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龙桂元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龙桂元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龙桂元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4、崔向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 年 3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1981 年 8 月
参加工作。 曾任长沙市韶山路百货大楼团委副书记、家电部副经理、业务科副科长、侨汇部经理、经理
办副主任、经理助理、长沙阿波罗商业城副总经理、友阿控股副总裁，本公司董事。 现任友阿控股董事，
湖南友阿电器有限公司董事，湖南友阿彩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工会
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崔向东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崔向东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崔向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5、薛宏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 年 11 月出生，中专学历。 1981 年 7 月参加工
作，历任长沙友谊商店儿童部经理，本公司儿童文体经营公司经理、品牌拓展部部长，本公司董事。 现
任友阿奥特莱斯分公司总经理，长沙友阿五一广场商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湖南友阿奥莱城商业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郴州友谊阿波罗商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郴州友阿商业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湖南邵阳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友阿奥特莱斯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本
公司副总裁、奥特莱斯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薛宏远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薛宏远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薛宏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6、陈学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 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经济师。 1996年 9月参加工作，曾任长沙阿波罗商业城宣传干事、长沙阿波罗商业广场有限公司第二
党支部书记、友阿控股总裁办公室主任。 现任友阿控股董事，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陈学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陈学文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学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陈学文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 联系电话 ：0731 -82293541； 传真：0731 -82243046； 电子邮箱 ：
cxw002277@126.com。

7、谭光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 8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中车株洲
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原株洲车辆厂）工程师，共青团湖南省委事业发展中心企业管理科科长，湖南
省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怀化市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
经理，常德市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省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贵州分
公司总经理，湖南省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政委、董事。 现任湖南旭高咨询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长沙市旅行社协会常务副会长，湖南省旅行社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南大学交通
运输工程学院教师，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谭光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谭光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谭光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8、杨迪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 年 9 月出生，湖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博士，注
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历任湖南省财政厅所属湖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高级审计员、项目经理、部
门主任、副所长，湖南开元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副董事长、董事长（主任会计师），原国家审计署所属
的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负责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湖南分所负责人，中瑞岳
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湖南分所负责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合伙人。 现任邵阳崇信塑胶有限公司董事，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总经理，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杨迪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杨迪航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迪航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9、汪峥嵘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 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中外运湖
北分公司总办职员、湖南省好食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长沙五十七度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 现任长沙五十七度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监事，长沙卓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监事，长沙五十七度湘
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长沙小猪猪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龙牌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龙牌湘菜研发应用（长沙）有限公司经理，水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
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汪峥嵘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汪峥嵘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汪峥嵘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10、江南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长沙
友谊集团内务科主管、株洲家润多置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本公司监事。 现任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审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江南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江南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江南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11、高晟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 4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1998年参加工
作， 曾任阿波罗商业广场营运中心经理助理、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高级经
理、总裁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部副部
长、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高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高晟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高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高晟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电话：0731-82295528；传真：0731-82243046；电子邮箱：gs_2277@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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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4－034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经营合同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预中标的项目尚处于公示阶段，能否最终中标并签订合同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预中标情况
近日，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经查询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s://ggzy.yn.gov.cn/）获悉，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云南水工源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组成联合体，被确定为“师宗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程（EPC）”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
人。 公示起止时间自 2024年 5月 20 日 09点起至 2024年 5月 22日 18点止。

二、预中标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师宗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程（EPC）。
2.总投资及建设内容：该项目总投资 3,586.12 万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水源保护区隔离防护设施

建设、村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工程和保护区生态修复工程。 其中公司主要负责该项目的工程施工（包
括但不限于设计施工图所示全部内容及调整、变更部分的施工）。

3.工期：计划工期为 150 日历天。
4.预中标金额：工程设计费为第三方造价机构出具的本项目工程设计费招标控制价的 70.00%；建

筑安装工程费为第三方造价机构出具的本项目建筑安装工程费招标控制价的 98.67%。
5.项目招标人：师宗县纵横土地投资有限公司。
6.招标代理机构：云南安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预中标项目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预中标的项目，若能顺利中标并签署正式合同，将会对公司 2024 年

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具体影响金额视项目实施情况确定，以最终财务核算为准。
四、风险提示
本次预中标的项目目前仍处于公示阶段，能否最终中标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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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降低借款利率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
为缓解公司偿债压力，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交投”）申请，
将存量的 102,200 万元委托借款利率由 3.9%/年降低至 2.6%/年， 利率调整期限自每笔借款放款日起
至借款到期日止。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降低借款利率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24-024）。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鉴于该关联交易事项构成“上市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对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包括

受赠现金资产、获得债务减免等”、“关联人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利率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且上
市公司无相应担保”等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交了关于本次关联交易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的豁免申请，并获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准，近日，公司
与云南交投及受托银行签署了补充协议，将利率变更为 2.6%/年。

三、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控股股东云南交投申请对 102,200 万元委托借款的利率由 3.9%/年降低至 2.6%/年， 能一

定程度上缓解公司的偿债压力，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